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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出现的居民楼质量安全事故，
让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居住的房屋。对于
房屋质量，很多人只是在买房时较为关
心，真正居住后却很少问津。带着读者
的诸多疑问，《经济日报》 记者对此问
题进行了采访。

普通房屋设计使用 50 年

对于正在建设的住宅工程，我国有
一系列法律条文进行规范。各级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在建筑的设计、施工、材
料、市场准入及基建程序是否合法、合
规等方面，负有行政职责。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院长马立东说，我国的建筑标准体系
大约每 10 年修订一次，随着标准的不
断 修 订 ， 建 筑 的 安 全 程 度 也 越 来 越
高 。 根 据 法 规 标 准 ， 不 同 种 类 的 房
屋，设计使用年限也有所不同。一些
重要的公共建筑设计使用年限长达 100
年，普通居住的房屋设计使用年限大
多为 50 年。

“20 年前建的房子，尽管按照当时
的标准是合格的，按现在标准不一定合
格。但理论上讲，如果严格按照当时的
标准建造，其寿命也应该能够达到设计
使用年限。”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谁对建筑质量负终身责任

那么，对已使用较长时间的居民楼
类建筑，其安全该由谁负责呢？

政府主管部门对房屋设计、建设、
施工行业准入、资质审查等有监管职
能。对老旧房屋进行安全排查后，如果
能够明确房屋存在的问题是由开发、设
计、施工不当造成，则房屋的设计、施
工、房地产开发方面对房屋承担赔偿、
修缮等责任。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应该明确的是，
并不是开发商将房子交到住户手上就完
成任务了，建筑的设计方、施工方、开发
商等对建筑质量在使用年限范围内负有
终身责任。一旦在设计使用年限期间出
现质量问题，相关责任方有修缮、赔偿等
义务，严重的还要负刑事责任。

“业主可以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
对住宅进行鉴定。明确房屋质量安全责
任后，是设计方面的问题找设计方，是
施工的问题找施工方，是开发商的问题
找开发商。”这位专家告诉记者。

马立东说，房屋所有者委托具有相
关资质的检测单位，对建筑安全进行检
测后，可以委托设计单位作出修缮方
案；对存在质量问题的老旧建筑，只要
按照现行规范进行科学合理的加固改造
施工，大多能重新符合现有安全标准。
当然，如果不再符合相关安全标准需要
拆除的，则必须进行拆除。由此产生的

费用、造成的损失，房屋产权人可以向
责任方追讨。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罗平告
诉记者，自己接触到的咨询和诉讼中，
有一些房屋质量问题属于使用过程中的
正常损耗，如果需要进行修补，可以召
开业主委员会，按照相关程序启动住房
维修基金的使用。这与房屋质量问题并
不完全相同。

“房改房”缺明确依据

在我国，有一类房屋被称为“房改
房”。这些房子原来通过单位分配方式
提供给个人居住，房改后，个人购买了
住房产权。这类房屋距今大多已有二三
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些质量问题逐步
显现出来。黄罗平表示，“房改房”通
常的建设主体是住户所在单位。

目前，一些单位效益较好，资金比较

充足，即便“房改”后房屋产权归个人，单
位仍在负责修缮。但还有很多“房改
房”，原来的单位已倒闭或解散，如果能
够找到设计、建设、施工单位，则房屋一
旦出现质量问题，可由设计、建设、施工
单位进行修缮或赔偿；如果无从寻找，那
么责任的界定就比较麻烦了。

黄罗平认为，这类“房改房”一旦
出现较为严重的房屋质量问题，法律规
定比较模糊，很难作出明确的责任界
定，缺少相关法律依据。

马立东表示，理论上当建筑已届设
计使用年限，应该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
检测单位对建筑安全进行检测。如果检
测鉴定没有问题，则可以继续居住，并
再次评估使用年限。如果经检测存在问
题，但主体结构能达到安全标准，应该
对受损部分进行加固改造。如果检测结
果是主体结构存在问题，不具备继续居
住条件，则应该进行拆除。

房屋质量安全由谁负责到底
本报记者 亢 舒

近日，浙江省抓紧对危旧房进行排
查。浙江省政府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排查
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楼、危楼，更好地维护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此次排查主要突出 5 个重
点，即老楼危楼必查、受灾房屋必查、保
障住房必查、重要公建必查、群众反映必
查。其中，又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及90
年代前期建设的建造标准低、年久失修
失养、安全隐患大的老房危房和建成时
期较长的保障房及早年建的公房、自建
房、联建房等为重中之重。

据浙江省住建厅初步统计，全省城

镇既有住宅房屋总量约21万幢、740万
套。其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约
有5万幢、180万套。这一时期建造的
房屋，大多质量标准较低，加上每年的台
风对房屋质量产生很大影响，安全隐患
日益突出。对此，浙江将一对一排查危
旧房安全状况、老旧房屋管理维护状况，
将大排查覆盖到每一个小区，每一幢楼
房。同时，排查保障性住房质量安全状
况、排查在建工程安全状况、排查公共场
所安全状况。

在排查过程中，浙江要求针对存在
的问题明确提出针对性的处置方案，该

停用的要坚决停用，该撤离的要坚决撤
离，该拆除的要尽快拆除，该加固的要及
时加固。

根据部署，浙江将在6月底前完成
基本排查任务，同时在9月底前建立“一
楼一档”的永久登记制度，做到有图可
查，有数据可查。

大排查后，浙江将综合研究有利于
加快危旧房改造的政策、房屋征收拆迁
的政策，探索创新危旧房综合治理，并建
立完善条块结合、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
监管体制。

文/本报记者 黄平 实习生 陈逸宁

近期，上海、浙江、江

苏等地的多幢居民楼连续发

生开裂、沉降、坍塌等事

故，使房屋质量特别是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一批居

民楼质量问题受到社会关

注。对此，许多百姓提出疑

问，房屋质量安全该由谁来

负责？一旦房屋存在质量问

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浙江将建“一楼一档”永久登记制度

短期大幅降低煤炭利用不现实
创新技术、清洁利用是解困出路

据新华社电 “网上很多人说我在写文章说‘中国
房地产正在大崩盘’，那个不是我的文章，我也不同意
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国房地产确实正在出现转折，从过
去高歌猛进转到温和增长，甚至是局部的缓和下降，但
不是崩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

9 日在杭州举行的“清华 EMBA 名师管理论坛”
上，李稻葵围绕“新领导时代的经济大势”展开了主题
演讲。

出现转折的原因何在，李稻葵认为，主要是因为房地
产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百姓的生活需要以及
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限度，所以需要出现一定的调整。

“房地产市场在进入缓和期，但我不同意房地产崩
盘的观点，因为中国在买房子的大部分家庭是付清了或
者是付了很高的首付，不会恐慌性抛售，这跟美国经济
完全不一样。”李稻葵说。

李稻葵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最有可能的趋势是销
售量下降，价格缓慢调整。

本报北京 5 月 11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中国职业
经理人协会会长洪虎今日表示，今年将大力推进建立社
会化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试点工作，选择 2 到 3 个省或
直辖市开展试点。

洪虎是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第二
次会议上如此表示的。洪虎认为，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
面临发展的新问题，“子承父业”的传承方式遇到了接
班人“断层”的挑战，这也使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不断
增长。但目前我国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
场，尚未建立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导致供需对接
不畅。

洪虎介绍说，拟展开的社会化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
试点包括：地方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试点，在江苏
省试点基础上，今年再继续选择 2 至 3 个省或直辖市开
展试点，未来把地方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与全国制
度对接起来；开展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类中小企业
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试点，今年将首先在上海市高新技
术区试点；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探索职业经理人素养评
价中的诚信评价等。

“在我国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体系发展过程中，
一度出现乱收费、滥考试、滥发证书等问题，加快
建立规范的社会化资质评价制度，是职业经理人队
伍建设的紧迫任务。”洪虎表示，中国职业经理人协
会将以推动建立社会化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度为
目 标 ， 推 动 建 设 高 水 平 、 专 业 化 的 职 业 经 理 人 队
伍，逐步实现职业经理人队伍的职业化、市场化、
专业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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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进行防灾减灾演练

今年以来，煤炭行业市场供求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

的态势仍未改变

由于成本、技术、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制约，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还

难以被取代

出路在于，创新技术手段去除污染，开辟清洁利用之

路，达到去害存利的目的

5 月 10 日，河北省廊坊市在武警学院训练场举行

地震应急救援演练。廊坊军分区民兵应急分队以及

交通、建设、电力、通信、燃气等抢险救援队伍 1000 余

人参与。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5月11日，北京西城区红莲广场，应急志愿者正在讲解

示范灭火器的使用。当日，北京举行“邻里守望 平安家

园”——2014全国防灾减灾日应急志愿者社区宣教活动。

200余名应急志愿者在北京各区县现场开展防灾减灾知识

和自救互救技能宣讲活动。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近一阶段，煤炭业持续受到社会关
注：一方面，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调
整导致煤炭业需求减弱、利润下降。据
报道，目前一吨煤的利润买不了两瓶饮
料。另一方面，随着环保压力加大，煤
炭因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比较大而成为
众矢之的。对此，有观点认为，应借机
大幅压缩煤炭企业和产能，或可淘汰三
分之一以上；还有观点提出，要使煤炭
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比降至 50%以下。
该怎样看待这些观点？

据统计，我国每年烧掉全世界几乎
一半的煤炭用于发电、炼钢、水泥等重
化工业。2013 年，尽管我国严格淘汰落
后产能，但全国煤炭产量仍达 37 亿吨，
产能严重过剩导致行业效益大幅下降。
今年以来，市场供求总量宽松、结构性
过剩的态势仍未改变。

煤炭的优点是廉价且分布广泛，缺
点是开采过程安全性差、使用过程污染
严重。目前，我国烧煤所释放的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 75%
和 85%。这些有害物质在空气中经过系
列化学反应，会结成微小的二次颗粒
物，这是形成 PM2.5的原因之一。

目前，全球大气污染已接近生态环
境承载能力极限。治理大气污染的最好

方式，当然是尽量用其他清洁能源替代
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

在 全 球 能 源 使 用 结 构 中 ，石 油 占
34%、煤占 24%、天然气占 21%、核能占
7%、可再生能源占 14%。反观我国能源构
成，2013 年煤炭仍高达 65%、石油 19%、
天然气 5%、非化石能源 11%。由于成本、
技术、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制约，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在我国能源
结构中的地位还难以被取代。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我国短期内还离
不开煤炭，但也必须下决心推进技术创新
和科学管理，积极寻求煤炭的清洁高效利

用之路，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目前，成熟实用的煤炭清洁利用技

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地下气化法，用
于尚未开采的煤炭；二是已开采煤炭的
清洁利用技术。

煤炭地下气化技术，是对处于地下
的煤炭进行有控制的热化学作用而产生
可燃气体的过程。煤炭地下气化燃烧后
的灰渣留在地下，无固体物质排放，大
大减少了地表下沉，减少了废物和粉煤
灰堆放及其对地面环境的破坏。煤气可
以集中净化，脱除焦油、硫和粉尘等有
害物质，大大减少重金属、含硫化合物

等所造成的污染。对于通常难以开采或
开采经济性、安全性较差的薄煤层、深
部煤层、“三下”（道路、河流和建筑物
下） 压煤，以及高硫、高灰、高瓦斯煤
层、浅海煤层，地下气化法更具有突出
的优越性。同时，煤炭地下煤气化站投
资比传统煤矿低 40%，生产效率则相当
于露天采煤，约为矿井采煤的 4 倍，应
用前景广阔。

不过，地下气化法的难点在于对技
术要求高，如有不慎会造成新的环境问
题。而对于已开采的煤炭的清洁利用技
术，主要有煤的液化、气化及循环流化。

煤的液化和气化，是将煤在燃烧之
前转化为液体或气体。这改变了煤的通
常燃烧方式，显示出了巨大的节能环保
优势。据了解，中国科学院水煤浆研究
团队已可将煤炭燃烧效率稳定在 95%至
98%。循环流化床技术主要使用循环流
化床锅炉，确保每个颗粒都充分燃烧，
燃烧效率可保持在 98%至 99%以上。

总之，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是
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客观
条件的限制，现阶段还不得不继续使用
这类能源。出路在于，创新技术手段去
除污染，开辟清洁利用之路，达到去害
存利的目的。

□ 陈庆修


